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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9〕17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科技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

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

养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9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激发研究生

科研创新活力，发挥示范引领效应，着重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

量，特制定《北京科技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和奖励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北京科技大学      

2019 年 3月 27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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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 

评选和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

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9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激

发研究生科研创新活力，发挥示范引领效应，着重提升研究生学

位论文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评选工作遵循“以学位论文整体质量为核心，突出

导师和培养单位的育人荐才作用，严格筛选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评选工作与校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工作同步进行

（一年评选两次）。原则上，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篇数分别

不超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所在学期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人数的

5%和 2%（按比例不足一篇的可推荐一篇）。 

第二章 评选基本标准 

第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须参加校级匿名评审且初审同行评

阅专家评审结果均为“A”。 

第五条 硕士研究生原则上应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

学科、行业内认可的高水平期刊论文，或已取得具有潜在应用价

值的成果。各学位评定分委会可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制定相应评选

标准。 

第六条 参加评选的论文应为评选工作所在学期申请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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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研究生学位论文。涉及“秘密”级别（含）以上的学位论文如

需参评，由校涉密项目管理部门协助聘请涉密专家单独组织评选。 

第三章 评选程序及奖励办法 

第七条 评选工作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组织。具体流程如

下： 

1．个人申请 

符合申报条件的学位论文作者，填写《北京科技大学优秀学

位论文审批表》，并将有关材料提交至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 

2．学位评定分委会初审 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议并依据推优比例投

票表决，将表决通过的名单及审批表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。 

3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通过的学位

论文进行审议，经投票表决通过后，确定为北京科技大学优秀研

究生学位论文。 

第八条 评选出的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名单在学校网站上

公示。 

第九条 学校对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、第一指导教师及

所在二级培养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。奖励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

2 万元，指导教师 1 万元，所在二级培养单位 1万元；奖励优秀

硕士学位论文作者 1 万元，指导教师 0.5 万元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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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北京科技大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，如后期发现存

在学术不端问题，将撤销其作者、指导教师及二级培养单位奖励,

并依据《北京科技大学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

术规范建设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10〕80 号）文件中相

应条款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 2019 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

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北京科技大学优

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（校发〔2000〕48 号）文件

废止。 

 


